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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宁科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23-064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收购股权事项进展情况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综合考虑业务发

展规划以及经营资金的整体合理安排等因素，并慎重研究，与石嘴山市正兴成

新材料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协商一致，同意终止

与合伙企业签订《债务抵偿协议》。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终止与合伙企业签订《债务抵偿协议》，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 

●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与石嘴山市正兴成新材料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债务抵偿协议>的议案》，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

董事祝灿庭先生、林超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宁夏中科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事项进展情况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3401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现将相关问题予以回复并补

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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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交易合理性 

1.关于中科新材的经营情况。2023 年 4 月 6 日，公司公告称，中科新材因

流动资金不足，无法按原计划组织生产。2023 年 7 月 1 日，公司公告称，中科

新材已按计划恢复生产。2023 年半年报显示，中科新材 2023 年上半年仅实现营

业收入 1,211.91 万元，同比下滑 96.6%，净利润-1.25 亿元，业绩大幅下滑主要

系毛利大幅减少、管理费用增加以及非关联方借款利息增加所致。公开信息显

示，中科新材因涉及多笔诉讼，已被相关方申请执行。请公司补充披露：（1）

中科新材近年来主要经营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利润、资产负债结构及现

金流量等；（2）中科新材主要债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债务金额、期限、

是否逾期、是否涉及诉讼及诉讼所处的阶段，并核实说明中科新材持续经营能

力是否有重大不确定性；（3）结合中科新材经营财务状况，说明以房产抵偿交

易价款的主要考虑，本次抵偿后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

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1）中科新材近年来主要经营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利润、资产负债

结构及现金流量等； 

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 2021 年 

营业收入 2,104.55 44,710.40 130.43 

净利润 -19,688.32 -12,494.71 -2,035.16 

资产总额 203,537.94 217,916.80 228,043.29 

资产净额 47,909.68 67,598.00 96,46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9.35 8,864.91 -2,663.51 

（2）中科新材主要债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债务金额、期限、是否逾

期、是否涉及诉讼及诉讼所处的阶段，并核实说明中科新材持续经营能力是否

有重大不确定性； 

中科新材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主要债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年以内 一到二年 二到五年 合计 
是否

逾期 

是否

涉诉 

短期借款 17,638.52     17,638.52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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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20,965.12 15,166.62 22,749.92 58,881.66 
部分

逾期 

部分

涉诉 

其它应付款 29,266.03     29,266.03 
部分

逾期 

部分

涉诉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7,688.72     27,688.72 
部分

逾期 

部分

涉诉 

长期借款   4,660.00 21,330.00 25,990.00 否 否 

短期借款：主要系公司根据每年度从各大银行获得的信用额度内取得的正常

借贷业务，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经与各借款银行沟通，已将年内到期借

款延期支付，并调整计息方式，尚不存在逾期，未涉诉。 

应付账款：其中月桂二酸项目总包方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化二建）工程款 4.54 亿元，根据中科新材与中化二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12.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14.4.2 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条款，中化二建

按月垫付 30%工程款、25%设备及装置性材料款，公司可以在工程竣工结算 3 个

月后 3 年内分期支付工程款，且不计息。截至目前，公司月桂二酸项目尚未完成

竣工决算，尚不满足支付条件。其余应付账款约 1.34 亿元，已逾期约 8,000 万元，

其中涉诉金额约 2,400 万元，审结已进入执行程序案件约 2,200 万元。 

其他应付款：主要系为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自非关联方取得的借款，已逾

期 1.70 亿元，其中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00 万元借款已提起诉

讼，截至目前尚未开庭。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中 4,660 万元为月桂二酸项目银行专门借款一

年内到期部分，展期后尚未到期；22,430 万元为银行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部分，

其中 11,490 万元正在办理展期手续，6,370 万元被银行提起诉讼，其余部分尚未

到期。 

长期借款：截至目前尚未到期。 

公司已就当前的困难局面向当地政府、监管机构做出汇报，请求提供帮助。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设立纾困帮扶计划，引入纾困资金，并已与中科新材签署

《纾困帮扶合作协议》，规模不超过 8,000 万元，期限为 12 个月，资金专项用于

中科新材纾困，缓解公司流动性危机。目前纾困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随着短期

债务陆续到期、存在诉讼不断增加的可能性，中科新材持续经营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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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中科新材经营财务状况，说明以房产抵偿交易价款的主要考虑，

本次抵偿后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经公司综合考虑业务发展规划以及经营资金的整体合理安排等因素，并慎重

研究，与合伙企业协商一致，同意终止与合伙企业签订《债务抵偿协议》。该事

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终止与合伙企业签订《债务抵偿协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关于交易对方。公开信息显示，交易对方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原公司管理层相关人员，合伙企业由该执行事务合伙人、现任控股股东的关联

方、中科新材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石嘴山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成。请公司及相关方：（1）穿透至最终出资人，

补充披露该合伙企业的股权控制关系及公司现任及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合伙企业出资情况及持有份额；（2）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披露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的回避表决情况。 

公司回复： 

（1）穿透至最终出资人，补充披露该合伙企业的股权控制关系及公司现任

及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合伙企业出资情况及持有份额； 

①公司现任及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合伙企业出资情况及持有份

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类型 公司任职情况 

1 高小平（执行事务合伙人） 759 7.33% 普通合伙 董事长、董事（已离任） 

2 石嘴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3,000 28.98% 有限合伙 / 

3 虞建隆 3,000 28.98% 普通合伙 / 

4 林  超 900 8.70% 普通合伙 董事 

5 祖向红 900 8.70% 普通合伙 董事（已离任） 

6 韩金玮 355 3.43% 普通合伙 副总经理（已离任） 

7 郑延晴 300 2.90% 普通合伙 董事（已离任） 

8 陈  瑞 270 2.61% 普通合伙 总经理 

9 赵丽莉 150 1.45% 普通合伙 董事会秘书（已离任） 

10 祝灿庭 150 1.45% 普通合伙 董事 

11 张宝林 110 1.06% 普通合伙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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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韩存在 103 1.00% 普通合伙 监事会主席 

13 刘云婷 100 0.97% 普通合伙 董事（已离任） 

14 毕志强 81 0.78% 普通合伙 / 

15 李学祥 50 0.48% 普通合伙 / 

16 范昌盛 50 0.48% 普通合伙 / 

17 王  锋 23 0.22% 普通合伙 / 

18 董春香 15 0.14% 普通合伙 财务总监 

19 刘天来 13 0.13% 普通合伙 / 

20 蒋  涛 12 0.12% 普通合伙 / 

21 狄寒薇 9 0.09% 普通合伙 / 

/ 合  计 10,350 100% 普通合伙 / 

②合伙企业的股权控制关系 

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第二十条，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决定，委托高小平担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第二十七条，合伙人对合伙企

业所有事项（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作出决议应按照出资额 85%以上通过的表决

办法；第二十八条，变更合伙企业的名称等 11 项内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

同意。 

（2）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披露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的回避表决

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石嘴山市正兴成新材料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宁夏恒力生物新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

联董事高小平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基于谨慎性原则，陈瑞先生、祝灿庭先生、

林超先生、祖向红女士一并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石嘴山市正兴成新材料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宁夏恒力生物新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为

进一步保障决策程序的公允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关联股东上海中能企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黄海粟女士、高小平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石嘴山市正兴成新材料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债务抵偿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董事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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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灿庭先生、林超先生作为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上海中能

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3.关于管理层履职情况。 

请公司董事会结合前期审议及核查股权转让交易履行的尽职调查程序，及

本次抵偿安排的具体审议及核查情况，说明继续收购中科新材少数股权是否将

进一步加大公司资金压力，并就相关交易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董事会回复： 

2020 年 7 月，公司当地政府为支持中科新材项目发展，以石国投为投资主

体出资3,000万元与公司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共同出资10,350万元成立合伙企

业向中科新材投资 1 亿元，用于中科新材月桂二酸项目建设。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恒

力新材 10%股权转让给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

见，会后公司与合伙企业签署了相关协议。2020 年 10 月 13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恒力新材 10%股权转让给

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签署的相关协议生效，合伙企业成为中科新材持股

10%股东。 

2022 年 6 月，经合伙企业与公司协商一致，公司启动回购合伙企业股权的

相关事宜，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石嘴山市正兴成新材料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宁夏恒力生物

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中科新材 2021 年经审

计的净资产值 0.96 元/股为基准，并参考目标公司最近一次股权转让价格定价人

民币 1.06 元/股，转让价款总计人民币 106,000,000 元，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与合伙企业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2022 年 7 月 1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与石嘴山市正兴成新材料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宁夏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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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后《股权转让协议》

生效，公司须在协议生效后 60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该议案表决结

果为同意 2,147,4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1,000 票，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同时，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进行了

单独计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717,8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1,000 票。 

2022 年 9 月 26 日因公司未能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 60 个工作日内向

合伙企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与合伙企业签订了《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合伙企业同意公司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股权

转让款，并披露了相关公告。 

2022 年 10 月 31 日，合伙企业向公司发来《关于转发石嘴山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催办函>的函》，要求公司尽快将黄金水岸公寓未被冻结的房产过

户至合伙企业名下，并承诺在中科新材生产经营期间允许其员工继续使用公寓房

产。公司聘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中科新材合法持有的 364 套房产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 5,649.89 万元。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石嘴山市正兴成新材料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

署<债务抵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3 年 12 月 5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与石嘴山市正兴成新材料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债务抵偿协议>的议案》，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祝灿庭先

生、林超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公

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审计委员

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上述交易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关于相关房产 

4.关于房产评估情况。关于本次用于抵偿的不动产为 364 套单元公寓，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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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合计 19,175.27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2,147.97 平方米。相关房产账

面价值为 6,450.55 万元，评估价值为 5,649.89 万元，增值额为-800.66 万元，增

值率为-12.41%。请公司：结合周边可比公寓的市场交易价格，说明上述房产评

估作价是否公允，是否会构成对中科新材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回复： 

经公司综合考虑业务发展规划以及经营资金的整体合理安排等因素，并慎

重研究，与合伙企业协商一致，同意终止与合伙企业签订《债务抵偿协议》。该

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终止与合伙企业签订《债务抵偿协议》，不会对中科新材日常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三年十二月六日 


